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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
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， 他 表 示 楊 子 熙 主 席 因

有 要 務 在 身 ，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是 次 會 議 將 改 由 他 主 持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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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 無 異 議 。 他 繼 而 報 告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油 尖 區 警 民

關 係 主 任 簡 慕 恒 先 生 因 事 缺 席 ， 由 尖 沙 咀 分 區 巡 邏 小 隊

第 五 隊 指 揮 官 張 志 偉 先 生 及 油 尖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范 家

輝 先 生 暫 代 參 與 會 議 。  

 

 

議 項 一 ：  通 過 第 七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在 會 前 收 到 涂 謹 申 議 員

就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有 關 文 件 已 於 席 上 分

發 (見 附 件 一 )， 供 各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
3 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經 修 訂 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(葉 傲 冬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3 8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 

議 項 二 ：   為 固 定 小 販 排 檔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 計 劃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25/2013 號文件 )  

 

4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介 紹 參 與 討 論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：  

 

( i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統 籌 主 管 ( 小 販 資 助

計 劃 ) 勞 月 儀 女 士 及 衞 生 總 督 察 (小 販 資 助 計 劃 )

劉 志 強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消 防 處 署 理 消 防 區 長 (策 劃 組 )樂 健 壯 先 生 。  

 

(高 寶 齡 議 員 、 許 德 亮 議 員 及 蔡 少 峰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0 分

到 席 。 )  

 

5 .  勞 月 儀 女 士 簡 介 為 固 定 小 販 排 檔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

計 劃 ， 包 括 計 劃 的 背 景 、 特 惠 金 金 額 ， 以 及 在 油 尖 旺 區

推 行 此 項 資 助 計 劃 的 進 展 。  

 

6 .  關 秀 玲 議 員 查 詢 油 尖 旺 區 因 極 高 火 警 風 險 而 急 需 搬

遷 的 攤 檔 數 目 。 她 欲 知 食 環 署 有 否 機 制 審 核 自 願 交 回 牌

照 販 商 的 特 惠 金 申 請 ， 確 保 公 帑 用 得 其 所 。  

 

7 .  侯 永 昌 議 員 表 示 ， 油 尖 旺 區 排 檔 林 立 ， 故 他 贊 同 食

環 署 推 行 資 助 計 劃 ， 協 助 小 販 重 建 或 搬 遷 攤 檔 ， 以 減 低

排 檔 火 警 風 險 和 改 善 交 通 阻 塞 問 題 。 他 欣 聞 基 隆 街 及 白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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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 街 受 遷 置 影 響 的 檔 販 對 食 環 署 的 建 議 安 排 沒 有 異 議 ，

並 欲 了 解 署 方 在 其 他 排 檔 區 推 行 此 項 資 助 計 劃 的 進 展 。  

 

(委 員 岑 柱 華 先 生 於 下 午 2 時 4 6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8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， 當 局 現 時 為 油 尖 旺 排 檔 區 的 小 販

推 行 為 期 五 年 的 資 助 計 劃 ， 但 區 內 部 分 排 檔 區 未 必 有 足

夠 的 空 置 檔 位 可 供 小 販 遷 入 。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提 供 更 具 彈

性 的 方 案 ， 以 便 販 商 考 慮 是 否 繼 續 持 牌 經 營 下 去 。 食 環

署 亦 應 與 檔 販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， 盡 量 安 排 在 原 街 重 置 攤

檔 ， 以 減 少 對 他 們 的 影 響 。  

 

9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， 昔 日 排 檔 區 規 劃 欠 周 詳 ， 部 分 攤

檔 太 過 接 近 樓 宇 的 逃 生 出 口 ， 阻 礙 救 火 。 他 認 為 政 府 應

為 檔 販 提 供 更 多 財 政 資 助 ， 鼓 勵 他 們 重 建 / 搬 遷 攤 檔 或 交

回 小 販 牌 照 。 鑑 於 在 旺 角 花 園 街 兩 次 大 火 後 ， 不 少 販 商

已 按 政 府 規 定 進 行 攤 檔 改 善 工 程 ， 他 促 請 當 局 擴 大 資 助

計 劃 的 範 圍 ， 讓 小 販 可 討 回 早 前 重 建 攤 檔 的 開 支 。 此

外 ， 他 亦 反 映 須 遷 移 的 攤 檔 數 目 ， 遠 多 於 排 檔 區 現 時 的

空 置 檔 位 數 量 ， 故 他 對 資 助 計 劃 能 否 順 利 推 行 存 疑 。  

 

1 0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認 為 一 次 性 特 惠 金 金 額 過 低 。 他 反 映 市

面 鋪 租 高 昂 ， 排 檔 的 經 營 成 本 相 對 較 低 ， 因 此 ， 現 時 的

特 惠 金 金 額 未 能 吸 引 小 販 交 回 牌 照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食 環

署 分 段 實 施 資 助 計 劃 ， 先 審 視 小 販 自 願 交 回 牌 照 騰 出 的

檔 位 及 現 有 空 置 檔 位 數 目 ， 再 安 置 因 火 警 安 全 理 由 而 須

遷 移 的 攤 檔 ， 以 便 有 效 編 配 檔 位 。 他 並 查 詢 非 因 火 警 安

全 理 由 而 搬 遷 的 檔 販 ， 可 否 在 資 助 計 劃 下 就 重 置 供 電 裝

置 獲 得 資 助 。  

 

1 1 .  高 寶 齡 議 員 稱 許 食 環 署 主 動 推 出 資 助 計 劃 ， 惠 及 販

商 ， 但 她 憂 慮 新 填 地 街 、 廣 東 道 及 另 外 一 些 排 檔 區 的 空

置 檔 位 有 限 ， 難 以 容 納 大 量 攤 檔 遷 入 。 她 希 望 當 局 提 高

特 惠 金 金 額 ， 鼓 勵 檔 販 自 願 交 回 牌 照 ， 以 騰 空 更 多 檔 位

作 重 置 之 用 。 此 外 ， 她 贊 同 食 環 署 分 段 實 施 資 助 計 劃 ，

並 促 請 食 環 署 多 與 販 商 溝 通 。  

 

1 2 .  梁 偉 權 議 員 欣 悉 食 環 署 推 行 資 助 計 劃 ， 改 善 固 定 小

販 排 檔 區 的 管 理 問 題 。 他 亦 反 映 特 惠 金 金 額 過 低 ， 但 他

理 解 資 助 金 額 受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撥 款 所 限 ， 不 能 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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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太 高 。 他 續 稱 資 助 計 劃 涉 及 多 個 項 目 ， 部 分 販 商 未 必

能 在 短 期 內 掌 握 所 有 資 訊 。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前 線 人 員 能 耐

心 向 檔 販 解 釋 計 劃 詳 情 ， 以 便 計 劃 順 利 推 行 。 他 認 為 固

定 攤 位 小 販 區 的 管 理 事 務 屬 社 會 議 題 ， 因 此 呼 籲 專 業 人

士 在 排 檔 設 計 及 重 置 供 電 裝 置 方 面 ， 向 販 商 提 供 義 務 協

助 。  

 

1 3 .  鍾 港 武 議 員 歡 迎 食 環 署 推 行 是 項 資 助 計 劃 ， 認 為 有

助 長 遠 減 低 排 檔 區 的 火 警 風 險 。 他 贊 同 特 惠 金 金 額 仍 有

上 調 的 空 間 ， 希 望 當 局 日 後 在 檢 討 計 劃 時 ， 能 考 慮 委 員

在 這 方 面 的 意 見 。 為 確 保 資 助 計 劃 能 順 利 推 行 ， 並 有 效

減 低 火 警 風 險 ， 他 認 為 當 局 應 提 供 更 多 補 貼 ， 增 加 販 商

重 建 攤 檔 或 搬 遷 的 誘 因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在 旺 角 花 園 街 兩 次

大 火 後 ， 不 少 攤 商 已 遵 從 政 府 的 防 火 規 定 進 行 攤 檔 改 善

工 程 ， 他 促 請 當 局 酌 情 向 有 關 小 販 發 還 重 建 攤 檔 的 費

用 ， 以 獎 勵 他 們 主 動 按 政 府 規 格 重 建 攤 檔 。  

 

1 4 .  委 員 林 惠 龍 女 士 期 望 當 局 能 藉 此 資 助 計 劃 ， 理 順 排

檔 區 的 檔 位 編 排 ， 以 改 善 販 商 的 營 商 環 境 和 推 動 區 內 旅

遊 業 發 展 。  

 

1 5 .  勞 月 儀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為 加 快 遷 置 在 樓 宇 逃 生 樓 梯 出 口 對 出 位 置 的 攤

檔 ， 以 減 低 排 檔 區 的 火 警 風 險 ， 當 局 在 推 行 資

助 計 劃 內 的 三 個 部 分 的 工 作 將 不 設 時 限 ， 亦 即

是 說 ， 販 商 可 在 五 年 期 限 內 申 領 交 回 牌 照 特 惠

金 或 重 建 /搬 遷 攤 檔 資 助 。 交 回 小 販 牌 照 後 騰 空

的 攤 位 ， 將 有 助 用 以 分 配 予 須 搬 遷 的 攤 檔 。 食

環 署 會 為 油 尖 旺 區 固 定 小 販 攤 檔 的 持 牌 人 舉 行

簡 介 會 ， 闡 釋 資 助 計 劃 內 容 和 聽 取 他 們 的 意

見 。  

( i i )  食 環 署 遷 置 位 於 樓 宇 梯 口 位 置 攤 檔 的 原 則 ， 是

盡 量 減 少 對 該 些 攤 檔 販 商 的 影 響 。 如 須 搬 遷 的

攤 檔 隔 鄰 有 空 置 檔 位 ， 販 商 可 獲 優 先 遷 往 隔 鄰

檔 位 ； 如 須 搬 遷 的 攤 檔 隔 鄰 並 無 空 置 檔 位 ， 食

環 署 會 用 抽 籤 揀 位 方 法 決 定 販 商 選 擇 新 攤 檔 位

置 的 先 後 次 序 。  

( i i i )  資 助 計 劃 對 現 時 排 檔 區 部 分 販 商 的 營 運 環 境 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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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 會 有 影 響 。 食 環 署 會 與 販 商 保 持 溝 通 ， 在 可

行 情 況 下 採 納 他 們 的 建 議 ， 盡 量 減 少 搬 遷 攤 檔

對 小 販 造 成 不 便 。  

( i v )  基 隆 街 及 白 楊 街 受 遷 置 影 響 的 販 商 不 反 對 食 環

署 的 建 議 安 排 ， 因 為 該 兩 條 街 道 的 攤 檔 數 目 相

對 較 少 ， 兩 個 排 檔 區 亦 有 足 夠 的 空 置 檔 位 應 付

販 商 的 遷 置 需 求 。  

( v )  現 時 部 分 排 檔 區 的 檔 位 編 排 較 為 複 雜 ， 受 遷 置

影 響 的 販 商 認 為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考 慮 食 環 署 的 建

議 ， 並 會 向 署 方 提 出 其 他 建 議 。  

( v i )  有 關 新 填 地 街 、 廣 東 道 及 其 他 地 點 的 排 檔 區 未

有 足 夠 空 置 檔 位 的 問 題 ， 食 環 署 會 在 個 別 排 檔

區 增 設 檔 位 ， 安 置 受 影 響 的 小 販 。 署 方 往 後 會

與 販 商 及 相 關 部 門 磋 商 ， 決 定 增 設 檔 位 的 確 實

位 置 。  

( v i i )  重 建 /搬 遷 攤 檔 的 資 助 款 額 及 特 惠 金 金 額 ， 是 當

局 經 過 多 番 諮 詢 後 所 作 的 決 定 。 食 環 署 作 為 此

項 資 助 計 劃 的 執 行 部 門 ， 會 按 當 局 所 訂 定 的 政

策 向 販 商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。  

( v i i i )  資 助 計 劃 不 會 涵 蓋 販 商 在 計 劃 推 出 前 重 建 攤 檔

的 開 支 。 有 關 攤 商 在 資 助 計 劃 推 出 五 年 內 ( 即

2 0 1 8 年 6 月 2 日 或 之 前 )， 仍 可 申 請 一 次 性 的 資

助 重 建 攤 檔 ， 以 減 低 火 警 風 險 。  

( i x )  由 於 資 助 計 劃 並 不 具 追 溯 力 ， 因 此 所 有 在 計 劃

開 展 前 已 完 成 重 建 的 工 程 將 不 會 在 計 劃 下 獲 發

資 助 。 她 答 允 向 部 門 反 映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研 究 向

自 律 改 善 排 檔 設 計 的 販 商 發 放 獎 勵 金 建 議 的 可

行 性 。  

( x )  現 時 只 有 街 市 及 熟 食 中 心 檔 位 可 供 出 租 ， 食 環

署 並 沒 有 出 租 排 檔 的 安 排 。 固 定 攤 檔 小 販 牌 照

持 有 人 每 年 需 支 付 4 仟 至 6 仟 多 元 不 等 的 牌 照 及

攤 位 費 用 。  

( x i )  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與 販 商 緊 密 溝 通 ， 協 助 他 們 了 解

區 內 排 檔 區 的 具 體 搬 遷 安 排 ， 並 在 往 後 會 議 向

委 員 匯 報 諮 詢 結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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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

此 事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三 ：  要 求 部 門 採 取 措 施 改 善 大 角 咀 區 街 道 衞 生 及 狗 糞

問題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17/2013 號文件 )  

 

1 7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( 附 件 二 ) 已

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參 與 討 論 的 食 環

署 旺 角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李 家 驥 先 生 。  

 

1 8 .  蔡 少 峰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反 映 大 角 咀 區 街 道 衞

生 情 況 欠 佳 ， 狗 隻 便 溺 問 題 嚴 重 ， 強 烈 要 求 食 環 署 正 視

有 關 情 況 ， 加 強 清 洗 街 道 。  

 

1 9 .  李 家 驥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食 環 署 一 直 關 注 聚 魚 道 、 深 旺 道 及 大 角 咀 道 的

衞 生 情 況 。 自 2 0 1 3 年 5 月 中 開 始 ， 署 方 已 安 排

承 辦 商 每 星 期 以 高 壓 水 槍 至 少 清 洗 上 述 街 道 一

次 ， 署 方 並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， 考 慮 增 加 洗 街 次

數 。  

( i i )  食 環 署 在 大 角 咀 區 設 置 了 1 3  個 狗 糞 收 集 箱 ，

最 近 亦 在 君 匯 港 附 近 及 福 利 街 增 設 狗 糞 收 集

箱 。 署 方 樂 意 聽 取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在 適 當 地 點 增

設 狗 糞 收 集 箱 。  

( i i i )  除 日 常 巡 查 外 ， 食 環 署 亦 有 安 排 黄 昏 及 早 上 再

在 大 角 咀 區 一 帶 進 行 突 擊 行 動 ， 檢 控 違 例 狗

主 。 在 數 次 突 擊 行 動 中 ， 署 方 發 現 大 部 分 狗 主

均 主 動 自 行 清 理 狗 隻 排 泄 物 。  

( i v )  食 環 署 人 員 會 繼 續 在 大 角 咀 區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( v )   食 環 署 不 時 派 員 向 放 狗 人 士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， 並

在 街 上 顯 眼 位 置 張 貼 海 報 ， 提 醒 狗 主 必 須 妥 善

處 理 其 狗 隻 在 公 眾 地 方 遺 下 的 糞 便 。  

 

(莊 永 燦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3 5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----- 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chois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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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鍾 港 武 議 員 反 映 區 內 狗 隻 便 溺 問 題 存 在 已 久 ， 渡 船

街 行 人 天 橋 的 情 況 尤 為 嚴 重 。 他 建 議 食 環 署 視 乎 區 內 街

道 的 實 際 衞 生 情 況 ， 靈 活 調 撥 人 手 在 不 同 時 段 清 洗 街

道 。 他 不 滿 食 環 署 的 檢 控 狗 主 的 數 字 偏 低 ， 並 指 出 有 商

戶 任 由 狗 隻 在 公 眾 地 方 便 溺 ， 認 為 署 方 應 加 強 檢 控 違 例

狗 主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在 區 內 狗 隻 隨 處 便 溺 的 黑 點

懸 掛 更 多 宣 傳 橫 額 ， 以 中 、 英 文 字 句 提 醒 狗 主 必 須 妥 善

處 理 其 狗 隻 在 公 眾 地 方 遺 下 的 排 洩 物 ， 否 則 可 遭 檢 控 。  

 

2 1 .  許 德 亮 議 員 憶 述 區 議 會 曾 多 次 討 論 區 內 狗 隻 隨 處 便

溺 的 問 題 ， 議 員 並 指 出 豉 油 街 、 甘 霖 街 及 甘 芳 街 的 狗 糞

問 題 嚴 重 。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積 極 轉 介 流 浪 狗 個 案 予 漁 農 自

然 護 理 署 ( “漁 護 署 ” )跟 進 。 他 又 表 示 ， 不 少 狗 主 把 狗 隻 帶

到 食 環 署 設 置 的 狗 廁 所 便 溺 ， 惟 區 內 部 分 商 戶 任 由 其 狗

隻 在 公 眾 地 方 便 溺 ， 為 此 ， 當 局 應 加 強 執 法 和 多 作 宣 傳

教 育 。 此 外 ， 他 向 食 環 署 查 詢 是 否 有 方 法 防 止 狗 隻 反 覆

在 路 面 同 一 位 置 便 溺 。  

 

2 2 .  劉 柏 祺 議 員 指 出 聚 魚 道 及 深 旺 道 ( 港 灣 豪 庭 及 紀 律

部 隊 宿 舍 附 近 ) 的 狗 隻 便 溺 問 題 嚴 重 。 他 強 烈 要 求 食 環 署

嚴 厲 執 法 ， 減 少 狗 糞 問 題 對 大 角 咀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。 鑑 於

此 問 題 有 日 益 嚴 重 的 趨 勢 ， 他 相 信 增 加 檢 控 次 數 遠 較 宣

傳 教 育 更 能 有 效 改 善 情 況 。  

 

2 3 .  蔡 少 峰 議 員 認 為 食 環 署 不 應 坐 視 狗 隻 隨 處 便 溺 問 題

惡 化 。 他 強 烈 要 求 署 方 每 星 期 至 少 清 洗 區 內 街 道 兩 次 ，

以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。  

 

2 4 .  梁 偉 權 議 員 贊 同 食 環 署 應 加 強 執 法 和 向 公 眾 進 行 宣

傳 教 育 。 他 指 出 油 尖 區 內 除 出 現 狗 糞 問 題 外 ， 亦 有 不 少

妄 顧 公 德 的 狗 主 容 許 狗 隻 隨 處 小 便 。 他 又 表 示 ， 食 環 署

清 洗 京 士 柏 區 街 道 次 數 不 夠 頻 密 ， 衞 理 徑 及 京 士 柏 道 的

衞 生 情 況 因 此 欠 佳 。  

 

2 5 .  黃 舒 明 議 員 贊 同 食 環 署 每 星 期 至 少 清 洗 區 內 街 道 兩

次 的 建 議 。 她 反 映 廣 東 道 、 長 旺 道 及 塘 尾 道 亦 出 現 狗 隻

隨 處 便 溺 問 題 。 她 憂 慮 隨 着 夏 季 氣 溫 上 升 ， 狗 糞 問 題 對

環 境 的 影 響 將 會 惡 化 。 她 要 求 食 環 署 靈 活 調 撥 人 手 ， 增

加 清 洗 區 內 街 道 的 次 數 。  

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hk/url?sa=t&rct=j&q=&esrc=s&source=web&cd=1&cad=rja&ved=0CCwQFjAA&url=http%3A%2F%2Fwww.afcd.gov.hk%2Fcindex.html&ei=tRGsUZnFCOLIiAf32YGoCw&usg=AFQjCNG9IrB4i-8ncrLwNZwl5ZBC9wuDYQ
https://www.google.com.hk/url?sa=t&rct=j&q=&esrc=s&source=web&cd=1&cad=rja&ved=0CCwQFjAA&url=http%3A%2F%2Fwww.afcd.gov.hk%2Fcindex.html&ei=tRGsUZnFCOLIiAf32YGoCw&usg=AFQjCNG9IrB4i-8ncrLwNZwl5ZBC9wuDYQ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choisf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toks
http://club.stock.sohu.com/?action=read&forumid=stock&threadid=1hqm3mps0f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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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 黃 建 新 議 員 支 持 要 求 食 環 署 增 加 清 洗 區 內 街 道 次

數 ， 並 促 請 署 方 關 注 界 限 街 與 花 墟 道 之 間 的 狗 隻 便 溺 問

題 。  

 

2 7 .  委 員 林 惠 龍 女 士 表 示 ， 除 增 加 清 洗 街 道 次 數 外 ， 當

局 亦 應 透 過 傳 媒 多 作 宣 傳 教 育 ， 提 醒 狗 主 必 須 妥 善 處 理

其 狗 隻 在 公 眾 地 方 遺 下 的 糞 便 。  

 

2 8 .  莊 永 燦 議 員 表 示 ， 大 角 咀 詩 歌 舞 街 亦 有 狗 糞 問 題 ，

他 促 請 食 環 署 增 加 清 洗 詩 歌 舞 街 的 次 數 。  

 

2 9 .  李 家 驥 先 生 回 應 ， 食 環 署 正 製 作 宣 傳 橫 額 ， 待 完 成

後 會 安 排 懸 掛 在 區 內 適 當 公 眾 地 方 ， 提 醒 狗 主 必 須 妥 善

處 理 狗 隻 排 洩 物 。 他 會 安 排 職 員 視 察 委 員 提 出 的 狗 隻 便

溺 黑 點 ， 並 與 委 員 商 討 解 決 方 案 ， 例 如 增 加 狗 廁 所 及 狗

糞 收 集 箱 的 數 量 ， 以 期 在 短 期 內 以 務 實 可 行 的 方 法 ， 改

善 油 尖 旺 區 街 道 衞 生 情 況 。  

 

3 0 .  劉 柏 祺 議 員 重 申 食 環 署 應 每 星 期 至 少 清 洗 區 內 街 道

兩 次 ， 並 加 強 檢 控 違 例 狗 主 。 他 續 稱 有 市 民 反 映 樂 群 街

及 惠 安 街 交 界 的 狗 廁 所 衞 生 情 況 未 如 理 想 。 此 外 ， 他 建

議 食 環 署 在 油 尖 旺 區 增 設 狗 糞 收 集 箱 ， 並 檢 討 狗 廁 所 的

分 布 位 置 。  

 

3 1 .  黃 錦 華 先 生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關 注 京 士 柏 區 街 道

的 清 潔 情 況 ， 持 續 改 善 該 區 的 環 境 衞 生 。  

 

3 2 .  李 家 驥 先 生 歡 迎 委 員 就 狗 糞 收 集 箱 及 狗 廁 所 的 數 量

和 位 置 提 出 意 見 。 他 表 示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

檢 控 違 例 狗 主 ， 並 會 把 流 浪 狗 個 案 轉 介 漁 護 署 跟 進 。  

 

3 3 .  關 秀 玲 議 員 建 議 食 環 署 在 區 內 狗 糞 問 題 黑 點 豎 立 標

示 牌 ， 提 醒 狗 主 必 須 妥 善 處 理 狗 隻 在 公 眾 地 方 遺 下 的 排

洩 物 。 若 狗 主 屢 勸 不 改 ， 署 方 應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她 另 外

感 謝 黃 錦 華 先 生 積 極 跟 進 一 位 市 民 提 出 遷 置 住 處 附 近 狗

廁 所 的 訴 求 。  

 

 

議 項 四 ：  關 注 區 內 餵 飼 野 鳥 問 題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18/2013 號文件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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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及 漁 護 署 的 書 面 回 應

(附 件 三 及 四 )已 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參

與 討 論 的 部 門 及 機 構 代 表 ：  

 

( i )  食 環 署 油 尖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黃 錦 華 先 生 ；  

( i i )  漁 護 署 高 級 農 林 督 察 ( 農 場 / 東 區 )楊 如 珊 女 士 ；

以 及  

( i i i )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( “房 協 ” ) 區 域 經 理 麥 安 琪 女 士 和

物 業 經 理 (駿 發 花 園 辦 事 處 )陳 敏 儀 女 士 。  

 

3 5 .  委 員 楊 鎮 華 先 生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促 請 有 關 部 門 關

注 雀 糞 引 起 的 衞 生 問 題 ， 加 強 檢 控 違 例 餵 飼 野 鳥 人 士 。  

 

3 6 .  楊 如 珊 女 士 回 應 說 ， 食 環 署 負 責 檢 控 餵 飼 野 鳥 弄 污

公 眾 地 方 的 人 士 。 她 解 釋 野 鳥 在 某 地 點 聚 集 ， 主 要 為 了

覓 食 ， 只 要 市 民 停 止 餵 飼 活 動 ， 斷 絕 野 鳥 的 食 物 來 源 ，

野 鳥 便 不 會 長 期 定 點 聚 集 。 漁 護 署 會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， 向

公 眾 宣 傳 「 不 應 餵 飼 野 鳥 」 的 訊 息 。  

 

3 7 .  黃 錦 華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天 星 碼 頭 是 區 內 餵 飼 野 鳥 的 黑

點 。 在 發 現 人 類 確 診 感 染 甲 型 禽 流 感 ( H 7 N 9 ) 個 案 後 ， 食

環 署 長 期 派 員 在 天 星 碼 頭 附 近 一 帶 巡 視 ， 防 止 市 民 餵 飼

野 鳥 。 此 外 ， 食 環 署 會 派 員 長 駐 上 址 負 責 清 潔 ， 署 方 並

已 安 排 水 車 定 時 清 洗 該 處 ， 員 工 會 以 漂 白 水 洗 刷 被 雀 糞

汚 染 的 街 道 。 他 補 充 在 過 去 一 年 ， 食 環 署 就 市 民 餵 飼 野

鳥 弄 污 公 眾 地 方 共 提 出 七 宗 檢 控 ， 大 部 分 檢 控 集 中 於 天

星 碼 頭 附 近 一 帶 。  

 

3 8 .  麥 安 琪 女 士 回 應 說 ， 有 市 民 在 駿 發 花 園 的 公 共 空 間

餵 飼 野 鳥 。 房 協 已 去 信 食 環 署 ， 要 求 派 員 檢 控 違 例 餵 飼

野 鳥 弄 污 公 共 空 間 的 人 士 ， 以 改 善 駿 發 花 園 的 環 境 衞

生 。  

 

3 9 .  黃 錦 華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駿 發 花 園 的 公 共 空 間 位 處 私 人

地 方 ， 食 環 署 人 員 未 獲 授 權 進 入 私 人 地 方 執 法 。 他 建 議

駿 發 花 園 物 業 管 理 處 派 員 長 駐 該 公 共 空 間 ， 阻 止 市 民 在

該 處 餵 飼 野 鳥 。  

 

4 0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， 違 例 餵 飼 野 鳥 問 題 在 油 尖 旺 區 存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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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已 久 。 儘 管 他 贊 同 食 環 署 長 期 派 員 巡 視 和 清 潔 天 星 碼

頭 的 安 排 ， 但 他 認 為 署 方 的 檢 控 數 字 偏 低 ， 對 此 感 到 失

望 。 他 憶 述 有 一 名 市 民 經 常 在 九 龍 公 園 餵 飼 野 鳥 ， 引 致

雀 糞 弄 汚 附 近 街 道 ， 在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人 員

勸 喻 下 ， 該 名 市 民 停 止 餵 飼 野 鳥 ， 街 道 衛 生 情 況 才 見 改

善 。 因 此 ， 他 促 請 食 環 署 加 強 檢 控 在 市 區 餵 飼 野 鳥 的 人

士 ， 嚴 加 懲 處 ， 以 收 阻 嚇 作 用 。  

 

4 1 .  孔 昭 華 議 員 指 出 油 尖 旺 區 有 多 處 餵 飼 野 鳥 的 黑 點 ，

欲 知 區 內 的 野 鳥 數 量 。 他 建 議 漁 護 署 多 了 解 野 鳥 的 繁 殖

情 況 ， 以 便 有 效 控 制 野 鳥 數 目 。 他 又 表 示 ， 天 星 碼 頭 行

人 通 道 上 蓋 積 聚 雀 糞 ， 促 請 當 局 加 強 清 潔 該 上 蓋 ， 以 防

細 菌 滋 生 。 此 外 ， 他 詢 問 警 方 會 否 檢 控 違 例 餵 飼 野 鳥 人

士 。  

 

4 2 .  黃 錦 華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食 環 署 派 員 長 駐 天 星 碼 頭 附 近

一 帶 ， 勸 喻 市 民 切 勿 餵 飼 野 鳥 ， 目 的 是 斷 絕 野 鳥 的 食 物

來 源 ， 防 止 野 鳥 在 上 址 聚 集 。 至 於 碼 頭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的

雀 糞 問 題 ， 食 環 署 曾 與 運 輸 署 、 路 政 署 及 建 築 署 聯 絡 。

由 於 該 上 蓋 屬 巴 士 站 範 圍 ， 運 輸 署 稍 後 會 與 路 政 署 商 討

如 何 清 理 雀 糞 問 題 。  

 

4 3 .  楊 如 珊 女 士 補 充 ， 漁 護 署 承 判 商 曾 聯 同 建 築 署 人 員

清 理 天 星 碼 頭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的 雀 糞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漁 護 署

亦 會 派 員 到 天 星 碼 頭 撿 走 野 鳥 屍 體 。  

 

4 4 .  孔 昭 華 議 員 促 請 相 關 部 門 提 出 更 有 效 的 措 施 ， 防 止

野 鳥 在 區 內 聚 集 。 他 認 為 當 局 除 加 強 執 法 外 ， 亦 應 多 作

宣 傳 教 育 ， 勸 喻 市 民 切 勿 違 例 餵 飼 野 鳥 。 他 另 外 反 映 有

市 民 建 議 政 府 捕 捉 在 市 區 聚 集 的 野 鳥 ， 把 牠 們 安 置 在 新

界 的 戶 外 環 境 ， 以 免 野 鳥 飛 近 市 區 ， 結 集 覓 食 。  

 

4 5 .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， 內 地 人 類 感 染 甲 型 禽 流 感 個 案 不

斷 增 加 ， 他 再 次 要 求 食 環 署 加 強 檢 控 違 例 餵 飼 野 鳥 人

士 ， 以 防 雀 糞 弄 污 公 眾 地 方 ， 傳 播 病 毒 。  

 

4 6 .  侯 永 昌 議 員 表 示 ， 在 區 內 一 些 私 人 樓 宇 ， 例 如 海 防

道 及 加 連 威 老 道 旁 的 大 廈 ， 有 市 民 在 大 廈 天 台 餵 飼 野

鳥 ， 他 請 相 關 部 門 關 注 有 關 情 況 。  

 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hungcw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67TQMwWQrs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hungcw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hauw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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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黃 錦 華 先 生 表 示 ， 食 環 署 人 員 如 發 現 有 人 違 例 餵 飼

野 鳥 ， 並 有 足 夠 證 據 提 出 檢 控 ， 定 會 即 時 採 取 檢 控 行

動 。 有 關 市 民 在 私 人 大 廈 天 台 餵 飼 野 鳥 的 問 題 ， 食 環 署

在 接 報 後 ， 會 即 時 派 員 到 場 視 察 ， 籲 請 有 關 人 士 注 意 環

境 衞 生 ， 停 止 餵 飼 野 鳥 。  

 

4 8 .  黎 家 賢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九 龍 公 園 曾 經 有 市 民 違 例 餵 飼

野 鳥 。 經 康 文 署 職 員 多 番 巡 察 和 勸 喻 後 ， 情 況 已 有 所 改

善 。 他 補 充 遇 有 市 民 在 公 園 餵 飼 野 鳥 ， 康 文 署 人 員 一 般

先 會 作 出 勸 喻 ， 若 屢 勸 無 效 ， 署 方 不 排 除 會 對 有 關 人 士

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4 9 .  陳 敏 儀 女 士 指 出 眾 坊 街 附 近 一 所 食 肆 早 前 隨 意 棄 置

廚 餘 ， 間 接 提 供 食 物 ， 吸 引 野 鳥 在 駿 發 花 園 一 帶 聚 集 ，

以 致 雀 糞 汚 染 駿 發 花 園 的 公 共 空 間 。 該 食 肆 後 來 暫 停 營

業 ， 雀 糞 問 題 明 顯 得 以 改 善 。 她 希 望 食 環 署 加 強 對 違 例

食 肆 執 法 ， 斷 絕 野 鳥 食 物 來 源 。  

 

5 0 .  在 議 程 討 論 結 束 後 ， 孔 昭 華 議 員 在 與 副 主 席 討 論

後 ， 獲 副 主 席 同 意 提 交 文 件 補 充 資 料 ， 文 件 補 充 資 料 內

容 如 下 。 由 於 市 區 野 雀 繁 殖 速 度 驚 人 ， 造 成 滋 擾 及 影 響

環 境 衛 生 ， 本 人 過 往 曾 在 區 議 會 提 出 建 議 ， 以 及 聽 取 有

熱 心 市 民 的 意 見 ， 現 提 出 兩 個 構 思 予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考 慮

及 研 究 其 可 行 性 ﹕  

1 .  建 議 於 九 龍 公 園 建「 百 鳥 居 」般 的 大 型 鳥 籠 ， 誘

進 野 雀 進 入 大 型 鳥 籠 後 不 讓 其 飛 走 ， 並 提 供 食

物 飼 養 ， 讓 野 雀 在 大 型 鳥 籠 頤 養 天 年 ， 減 少 市

區 野 雀 的 數 量 。  

2. 於 新 界 合 適 位 置 興 建 鳥 場 ， 將 在 市 區 誘 捕 野 雀

送 往 飼 養 ， 聘 請 專 業 人 員 飼 養 和 管 理 ， 藉 以 控

制 野 雀 的 繁 殖 ， 有 效 解 決 區 內 野 雀 影 響 環 境 衛

生 的 問 題 。  

 

 

議 項 五 ：  要求政府帶頭減少光污染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19/2013 號文件 )  

 

5 1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

與 環 境 局 聯 合 的 書 面 回 應 (附 件 五 及 六 )已 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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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參 與 討 論 的 環 保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

主 任 (區 域 東 ) 1 )楊 泉 清 先 生 ， 以 及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

事 務 經 理 黎 家 賢 先 生 。  

 

5 2 .  楊 泉 清 先 生 表 示 ， 現 時 本 港 沒 有 監 管 光 污 染 的 法

例 ， 但 為 減 少 戶 外 燈 光 可 能 引 起 的 光 滋 擾 ， 政 府 發 出 了

《 戶 外 燈 光 裝 置 業 界 良 好 作 業 指 引 》 (《 指 引 》 )， 並 成 立

了 「 戶 外 燈 光 專 責 小 組 」 ( “專 責 小 組 ” )， 以 研 究 一 套 適 用

於 本 港 的 技 術 標 準 及 參 數 ， 規 管 戶 外 燈 光 裝 置 。  

 

5 3 .  黎 家 賢 先 生 表 示 ， 部 分 報 章 誤 報 香 港 太 空 館 ( “太 空

館 ” )是 全 港 光 污 染 最 嚴 重 的 地 點 。 他 解 釋 該 館 外 牆 只 設 基

本 照 明 ， 亮 度 不 高 ， 而 且 每 晚 約 十 時 關 燈 ， 因 此 ， 太 空

館 並 非 尖 沙 咀 區 光 污 染 的 主 要 源 頭 。 他 續 稱 康 文 署 大 部

分 場 地 均 設 有 調 光 節 能 裝 置 ， 包 括 燈 光 感 應 器 ， 可 盡 量

減 少 光 污 染 。  

 

5 4 .  劉 柏 祺 議 員 認 為 減 少 光 污 染 是 城 市 未 來 的 發 展 趨

勢 。 他 表 示 曾 有 市 民 向 他 反 映 ， 大 角 咀 市 政 大 廈 在 晚 上

關 閉 後 ， 福 全 街 出 入 口 仍 然 燈 火 通 明 。 他 希 望 康 文 署 節

約 能 源 ， 並 關 注 上 址 有 否 出 現 光 污 染 。  

 

5 5 .  高 寶 齡 議 員 表 示 ， 油 尖 旺 區 百 業 興 旺 ， 光 污 染 問 題

嚴 重 。 她 希 望 當 局 能 在 市 民 利 益 及 商 業 宣 傳 需 要 之 間 取

得 平 衡 ， 盡 快 把 戶 外 燈 光 裝 置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。  

 

5 6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嚴 重 的 光 污 染 會 削 弱 香 港 的 國 際 城

市 地 位 和 競 爭 力 。 她 建 議 當 局 率 先 在 政 府 樓 宇 及 場 地 ( 特

別 是 尖 沙 咀 區 的 政 府 物 業 ) 控 制 燈 光 亮 度 ， 節 約 能 源 ， 以

鼓 勵 商 業 機 構 及 其 他 團 體 響 應 減 少 光 污 染 。 此 外 ， 她 亦

建 議 政 府 盡 快 立 法 規 管 光 滋 擾 。  

 

(涂 謹 申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1 5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5 7 .  楊 泉 清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政 府 已 於 2 0 11 年 就 光 滋 擾 問 題

成 立 專 責 小 組 進 行 研 究 ， 當 局 稍 後 會 就 規 管 光 滋 擾 的 措

施 諮 詢 有 關 持 份 者 。 此 外 ， 相 關 部 門 包 括 房 委 會 、 康 文

署 與 路 政 署 等 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 以 免 政 府 場 地 戶 外 燈 光

裝 置 對 市 民 造 成 滋 擾 。  

 

5 8 .  涂 謹 申 議 員 表 示 ， 為 更 有 效 減 少 光 滋 擾 ， 他 建 議 日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toks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tok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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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草 擬 法 例 時 ， 應 把 政 府 場 地 及 其 戶 外 照 明 設 施 納 入 規

管 範 圍 。  

 

5 9 .  孔 昭 華 議 員 憶 述 區 議 會 曾 多 次 討 論 光 污 染 問 題 ， 但

維 港 兩 岸 的 光 污 染 情 況 仍 然 嚴 重 。 他 欲 知 當 局 何 時 立 法

規 管 光 污 染 ， 以 及 預 計 在 執 法 上 會 遇 到 哪 些 困 難 。 他 續

稱 當 局 現 時 多 以 勸 喻 手 法 處 理 光 污 染 投 訴 ， 他 促 請 部 門

政 府 採 取 更 嚴 厲 的 懲 處 行 動 ， 以 收 阻 嚇 力 。  

 

6 0 .  黃 舒 明 議 員 指 出 不 少 商 戶 妄 顧 《 指 引 》 ， 以 致 油 尖

旺 區 光 污 染 問 題 嚴 重 ， 其 中 旺 角 西 洋 菜 南 街 是 最 明 顯 的

例 子 。 她 認 為《 指 引 》不 合 時 宜 ， 強 烈 要 求 當 局 盡 快 立 法

管 制 光 污 染 ， 並 把 L E D 廣 告 燈 箱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， 以 有 效

改 善 情 況 。  

 

6 1 .  楊 泉 清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專 責 小 組 現 正 探 討 光 污 染 問

題 ， 稍 後 會 諮 詢 有 關 持 份 者 ， 考 慮 時 需 平 衡 各 方 面 的 意

見 。 他 補 充 環 保 署 在 處 理 光 污 染 投 訴 時 ， 會 勸 喻 戶 外 照

明 設 施 的 負 責 人 參 照 《 指 引 》 ， 採 取 適 當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6 2 .  黎 家 賢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康 文 署 將 於 會 後 跟 進 大 角 咀 市

政 大 廈 福 全 街 戶 外 燈 光 裝 置 的 情 況 。  

 

6 3 .  關 秀 玲 議 員 反 映 有 按 摩 院 在 私 人 大 廈 內 擺 放 大 量 廣

告 燈 箱 ，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光 滋 擾 ， 她 欲 知 政 府 部 門 是 否

有 措 施 管 制 上 述 情 況 。  

 

6 4 .  楊 泉 清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現 時 仍 未 有 法 例 規 管 戶 內 廣 告

燈 箱 。  

 

6 5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

此 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六 ：  支 持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主 動 調 查  並 就 當 局 對 食 肆 違

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規 管 及 執 法 行 動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20/2013 號文件 )  

 

議 項 七 ：  

 

食 環 執 法 不 力 ， 警 方 頻 代 勞 執 法 ？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21/2013 號文件 )  

 

6 6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議 項 六 及 七 均 與 食 肆 違 例 擴 展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hungc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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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業 範 圍 有 關 ，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， 與 會 者 並 無 異 議 。  

 

6 7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( 附

件 七 ) 已 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參 與 討 論

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：  

 

( i )  食 環 署 旺 角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李 家 驥 先 生 ；  

( i i )  食 環 署 油 尖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黃 錦 華 先 生 ；  

( i i i )  地 政 總 署 總 產 業 主 任 /九 龍 陸 國 寶 先 生 和 首 席 產

業 主 任 /九 龍 西 (南 )陳 海 星 先 生 ；  

( i v )  尖 沙 咀 分 區 巡 邏 小 隊 第 五 隊 指 揮 官 張 志 偉 先 生

和 油 尖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范 家 輝 先 生 ；  

( v )  旺 角 區 特 遺 隊 小 隊 指 揮 官 黃 紹 山 先 生 、 警 署 警

長 麥 澄 宇 先 生 和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長 楊 旭 星 先 生 ；

以 及  

( v i )  油 尖 旺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 地 區 管 理 ) 廖 淑 華

女 士 。  
 

6 8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贊 同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

調 查 結 果 ， 認 為 食 環 署 在 打 擊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方

面 ， 執 法 效 率 未 如 理 想 。 他 欲 知 當 局 如 何 落 實 申 訴 專 員

公 署 的 建 議 ， 並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就 有 關 執 法 行 動 計 劃 多 諮

詢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

6 9 .  黃 舒 明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她 認 為 食 環 署 應 較 警 務

處 更 積 極 執 法 檢 控 違 例 阻 街 食 肆 。 她 促 請 食 環 署 除 荃 灣

區 外 ， 亦 在 油 尖 旺 區 成 立 一 支 特 遣 隊 ， 重 點 打 擊 違 規 擴

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食 肆 。  

 

7 0 .  李 家 驥 先 生 簡 介 食 環 署 加 強 打 擊 油 尖 旺 區 食 物 業 處

所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黑 點 的 新 措 施（ 第 2 6 / 2 0 1 3號 文 件 ），

並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食 環 署 作 為 簽 發 食 肆 牌 照 的 部 門 ， 亦 負 責 規 管

食 物 業 處 所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問 題 。  

( i i )  為 加 強 規 管 食 物 業 處 所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問

題 ， 食 環 署 採 取 針 對 性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根 據《 食 物

業 規 例 》提 出 檢 控 ， 並 實 施 違 例 記 分 制 ， 暫 時 吊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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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 或 取 消 食 肆 牌 照 。 經 詳 細 研 究 申 訴 專 員 公 署

的 建 議 後 ， 食 環 署 除 繼 續 執 法 行 動 外 ， 亦 會 在

油 尖 旺 區 的 黑 點 推 行 針 對 性 的 新 措 施 。  

( i i i )  位 處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黑 點 並 多 次 遭 到 檢 控 的

處 所 ， 如 申 請 暫 准 牌 照 ， 食 環 署 會 加 入 額 外 的

發 牌 條 件 ， 規 定 申 請 人 不 得 佔 用 處 所 範 圍 外 的

地 方 營 業 ， 否 則 不 獲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， 直 至 情 況

在 觀 察 期 內 有 所 改 善 為 止 。 若 有 關 處 所 在 獲 發

暫 准 牌 照 後 違 反 該 項 發 牌 條 件 ， 食 環 署 會 要 求

持 牌 人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糾 正 情 況 ， 否 則 暫 准 牌 照

將 予 取 銷 。  

( i v )  食 環 署 可 在 多 次 違 規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持 牌 人 等 候

上 訴 期 間 ， 考 慮 不 暫 緩 執 行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

照 的 罰 則 ， 以 避 免 持 牌 人 利 用 上 訴 程 序 ， 拖 延

懲 處 的 執 行 時 間 。  

( v )  對 於 持 續 違 規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而 遭 取 消 牌 照 的 食

物 業 處 所 ， 食 環 署 會 考 慮 拒 絕 有 關 持 牌 人 在 牌

照 取 消 後 的 指 定 期 間 內 就 有 關 處 所 再 提 出 的 食

物 業 牌 照 申 請 。  

( v i )  對 於 無 牌 經 營 而 又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， 並 且 屢

犯 不 改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， 食 環 署 會 提 出 檢 控 ， 並

按《 公 共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（ 第 1 3 2 章 ）第 1 2 8 B

條 考 慮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， 封 閉 有 關 處 所 。 食

環 署 亦 會 發 信 告 知 有 關 業 主 其 租 戶 被 飭 令 封 閉

處 所 。  

 

7 1 .  陸 國 寶 先 生 表 示 ， 店 鋪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屬 街 道 管

理 問 題 ， 涉 及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地 政 總 署 主 要

負 責 處 理 建 築 在 公 共 路 面 上 的 非 法 獨 立 構 築 物 ， 如 平

台 、 坡 道 或 梯 級 。 若 店 鋪 有 上 述 非 法 搭 建 的 構 築 物 ， 地

政 總 署 會 按 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 張 貼 通 知 ， 要 求 有 關

佔 用 人 在 指 定 期 限 前 停 止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。  

 

7 2 .  陸 國 寶 先 生 續 稱 ， 有 關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向 地 政 總 署 作

出 的 建 議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就 援 引 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 處

理 容 易 被 移 動 物 品 所 遇 到 的 限 制 ， 再 次 諮 詢 律 政 司 的 意

見 ， 並 會 因 應 法 律 意 見 跟 進 。  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90962E7249CADE4648256E630028775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90962E7249CADE4648256E6300287754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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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.  劉 柏 祺 議 員 贊 同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建 議 ， 促 請 相 關 部

門 加 強 打 擊 油 尖 旺 區 非 法 佔 用 路 面 營 業 的 店 鋪 。 他 另 外

指 出 大 角 咀 區 有 五 金 店 長 期 非 法 霸 佔 路 面 營 業 ， 欲 知 哪

個 部 門 負 責 執 法 管 制 此 情 況 。  

 

7 4 .  關 秀 玲 議 員 不 滿 食 環 署 沒 有 按 照 《 食 物 業 規 例 》 第

3 4 C 條 檢 控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食 肆 ， 例 如 尖 沙 咀 東 半 島

中 心 附 近 便 有 食 肆 自 2 0 0 4 年 起 一 直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。

她 要 求 食 環 署 加 強 檢 控 行 動 ， 以 改 善 社 區 形 象 和 環 境 衞

生 。  

 

7 5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， 區 內 食 肆 佔 用 行 人 路 問 題 存 在 已

久 ， 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通 力 合 作 ， 積 極 解 決 問 題 。 他 稱 許

食 環 署 推 出 新 措 施 打 擊 佔 用 公 眾 地 方 的 食 肆 ， 希 望 委 員

能 給 予 時 間 ， 讓 署 方 改 善 情 況 。  

 

7 6 .  黃 舒 明 議 員 詢 問 食 環 署 是 否 獲 授 權 即 時 拘 捕 違 例 擴

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食 肆 負 責 人 和 沒 收 貨 物 ， 並 追 問 署 方 會 否

在 油 尖 旺 區 成 立 特 遣 隊 ， 專 責 打 擊 該 等 違 規 行 為 。 她 建

議 主 席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去 信 食 環 署 署 長 ， 要 求 食 環 署 增 撥

人 手 和 資 源 ， 在 油 尖 旺 區 成 立 特 遣 隊 。  

 

7 7 .  陳 少 棠 議 員 指 出 ， 油 尖 旺 區 除 有 食 肆 非 法 擴 展 營 業

範 圍 外 ， 亦 有 建 材 店 及 寵 物 店 佔 用 行 人 路 營 業 ， 他 希 望

食 環 署 能 一 視 同 仁 ， 執 法 管 制 這 些 違 規 店 戶 。 此 外 ， 他

欲 知 在 新 措 施 下 ， 食 環 署 會 否 在 指 定 期 間 ， 拒 絕 因 持 續

違 規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而 被 取 消 牌 照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提 出 的 牌

照 申 請 。  

 

(仇 振 輝 議 員 於 下 午 4 時 4 5 分 退 席 。 )  

 

7 8 .  委 員 岑 柱 華 先 生 指 出 旺 角 區 廣 華 街 有 茶 餐 廳 非 法 擴

展 營 業 範 圍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關 注 有 關 情 況 。 他 並 贊 同 在 油

尖 旺 區 成 立 特 遣 隊 的 建 議 。  

 

7 9 .  梁 偉 權 議 員 反 映 區 內 店 鋪 非 法 佔 用 路 面 情 況 存 在 已

久 ， 他 樂 見 食 環 署 列 出 區 內 黑 點 ， 積 極 跟 進 有 關 情 況 。

他 促 請 食 環 署 切 實 推 行 新 措 施 ， 堵 塞 法 例 漏 洞 ， 有 效 遏

止 違 規 持 牌 人 在 短 時 間 內 再 度 申 請 牌 照 經 營 食 肆 。 此

外 ， 他 認 為 油 尖 旺 區 供 開 設 露 天 茶 座 的 地 點 不 多 ， 而 且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tok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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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 天 茶 座 有 可 能 引 起 交 通 阻 塞 及 佔 用 路 面 問 題 ， 故 他 不

贊 成 在 區 內 設 立 露 天 茶 座 地 點 。  

 

8 0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追 問 相 關 部 門 如 何 落 實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

建 議 ， 就 部 門 的 執 法 行 動 計 劃 諮 詢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此

外 ， 他 稱 許 食 環 署 推 出 新 措 施 ， 有 助 改 善 食 肆 非 法 擴 展

營 業 範 圍 的 問 題 ， 就 此 他 欲 知 署 方 按 何 準 則 考 慮 採 取 新

措 施 。  

 

8 1 .  涂 謹 申 議 員 支 持 食 環 署 考 慮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， 封

閉 無 牌 經 營 而 又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， 並 且 屢 犯 不 改 的 食

物 業 處 所 。 他 亦 贊 同 要 求 食 環 署 成 立 特 遣 隊 的 建 議 。  

 

(侯 永 昌 議 員 及 委 員 鄭 素 娥 女 士 於 下 午 5 時 退 席 。 )  

 

8 2 .  李 家 驥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就 區 內 有 五 金 店 長 期 非 法 佔 用 行 人 路 營 業 的

問 題 ， 食 環 署 人 員 如 發 現 有 物 品 阻 塞 公 眾 地

方 ， 妨 礙 清 掃 工 作 ， 可 根 據 相 關 法 例 向 物 主

發 出 口 頭 警 告 或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物 主 於 指 定 時

間 內 移 走 該 等 物 品 ； 若 物 主 不 遵 從 有 關 規

定 ， 署 方 可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如 該 五 金 店 違 例

棄 置 垃 圾 或 弄 污 附 近 公 眾 地 方 ， 食 環 署 可 向

該 店 的 負 責 人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和 提 出 檢

控 。  

( i i )  食 環 署 可 根 據 《 小 販 規 例 》 及 相 關 法 例 ， 拘 控

違 法 或 無 牌 的 小 販 ， 並 沒 收 其 貨 物 。  

( i i i )  就 食 肆 違 規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行 為 ， 如 屬 持 牌

食 肆 ， 食 環 署 一 般 會 提 出 檢 控 ； 若 有 關 食 肆

在 未 獲 簽 發 牌 照 的 情 況 下 營 業 ， 署 方 可 採 取

拘 控 行 動 和 沒 收 其 貨 物 。  

( i v )  食 環 署 以 先 導 計 劃 形 式 ， 在 荃 灣 區 成 立 一 支

由 衞 生 督 察 組 成 的 特 遣 隊 ， 重 點 在 該 區 非 法

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黑 點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食 環 署

稍 後 會 檢 討 特 遣 隊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若 效 果 顯

著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在 適 當 時 間 加 強 人 手 ， 成 立

更 多 特 遣 隊 ， 在 其 他 區 加 強 打 擊 違 規 食 肆 。  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toks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ytm/tc/2012_2015/member_details.html#hauw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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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食 環 署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會 根 據《 公 共 衞 生 及 市 政

條 例 》（ 第 1 3 2 章 ）第 1 2 8 B 條 ， 考 慮 向 法 庭 申

請 封 閉 令 ， 封 閉 無 牌 經 營 而 又 非 法 擴 展 營 業

範 圍 ， 並 且 屢 犯 不 改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。 他 補 充

署 方 現 正 就 旺 角 區 兩 間 屢 犯 不 改 的 違 規 食 肆

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。  

( v i )  食 環 署 一 直 關 注 廣 華 街 有 茶 餐 廳 長 期 佔 用 路

面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情 況 ， 會 繼 續 跟 進 有 關 個

案 。  

( v i i )  食 環 署 已 逐 步 在 內 部 指 引 中 列 明 採 取 新 措 施

的 準 則 及 詳 情 ， 例 如 把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的 觀 察

期 由 1 4 日 延 長 至 5 6 日 。  

( v i i i )  為 有 效 遏 止 違 規 持 牌 人 在 短 時 間 內 再 度 申 請

牌 照 經 營 食 肆 ， 食 環 署 現 正 考 慮 在 指 定 期 間

內 ， 拒 絕 接 受 任 何 人 士 就 持 續 違 規 擴 展 營 業

範 圍 而 被 取 消 牌 照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提 出 新 的 牌

照 申 請 。  

 

8 3 .  黃 錦 華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食 環 署 會 加 強 留 意 尖 沙 咀 東 半

島 中 心 附 近 食 肆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情 況 。  

 

8 4 .  張 志 偉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如 有 建 材 店 非 法 佔 用 行 人 路 營

業 ， 警 方 一 般 會 把 個 案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若 霸 佔 行 人

路 的 情 況 對 公 眾 人 士 構 成 危 險 ， 警 方 會 對 違 規 店 戶 採 取

執 法 行 動 。 過 去 五 個 月 ， 警 方 共 接 獲 1 9 宗 投 訴 ， 指 富 豪

九 龍 酒 店 側 食 肆 佔 用 路 面 ， 阻 塞 交 通 ， 警 方 已 對 有 關 商

戶 發 出 告 票 。 他 解 釋 因 時 間 所 限 ， 警 方 無 法 就 即 時 採 取

的 執 法 行 動 諮 詢 區 議 會 意 見 。 他 續 稱 警 方 樂 意 配 合 其 他

部 門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， 取 締 商 戶 霸 佔 路 面 的 違 法 行 為 。  

 

8 5 .  黃 紹 山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警 方 知 悉 食 環 署 正 就 旺 角 區 兩

間 屢 次 違 規 的 食 肆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警 方

願 意 派 員 協 助 食 環 署 封 閉 違 規 食 肆 。  

 

8 6 .  陳 海 星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地 政 總 署 主 要 負 責 處 理 街 道 上

非 法 固 定 構 築 物 問 題 ， 若 大 角 咀 區 佔 用 路 面 的 五 金 店 出

現 此 情 況 ， 署 方 會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。 此 外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積

極 參 與 跨 部 門 執 法 行 動 ， 打 擊 涉 及 非 法 固 定 構 築 物 的 違

例 商 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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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梁 偉 權 議 員 於 下 午 5 時 1 4 分 退 席 。 )  

 

8 7 .  陳 少 棠 議 員 期 望 部 門 加 強 執 法 和 修 訂 法 例 ， 持 續 改

善 區 內 店 鋪 非 法 佔 用 路 面 營 業 的 問 題 。 他 表 示 旺 角 行 人

專 用 區 ( “行 人 專 區 ” )亦 有 非 法 擺 賣 問 題 ， 更 有 人 在 該 處 提

供 拍 照 服 務 ， 他 欲 知 在 行 人 專 區 提 供 此 類 服 務 是 否 合

法 。  

 

8 8 .  黃 舒 明 議 員 再 次 建 議 主 席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致 函 食 環 署

署 長 ， 要 求 食 環 署 在 油 尖 旺 區 增 撥 人 手 和 資 源 ， 成 立 特

遣 隊 ， 專 責 打 擊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問 題 。  

 

8 9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贊 同 主 席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去 信 食 環 署 署

長 ， 要 求 增 撥 資 源 ， 在 油 尖 旺 區 成 立 特 遣 隊 。 此 外 ， 他

強 烈 要 求 警 方 除 維 護 法 紀 外 ， 亦 應 就 食 肆 非 法 佔 用 路 面

營 業 問 題 加 強 執 法 ， 支 援 食 環 署 人 員 的 檢 控 行 動 。  

 

9 0 .  劉 柏 祺 議 員 詢 問 環 保 署 會 否 就 大 角 咀 區 五 金 店 長 期

非 法 佔 用 行 人 路 營 業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他 相 信 大 角 咀 區 是

全 港 其 中 一 處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黑 點 ， 因 此 ， 他

贊 同 黃 舒 明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希 望 主 席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發 信 ，

要 求 食 環 署 署 長 盡 快 在 油 尖 旺 區 成 立 特 遣 隊 。  

 

(委 員 岑 柱 華 先 生 於 下 午 5 時 2 0 分 退 席 。 )  

 

9 1 .  莊 永 燦 議 員 表 示 ， 區 內 食 肆 佔 用 行 人 路 的 問 題 由 來

已 久 。 他 認 為 部 門 可 考 慮 在 沒 收 貨 物 、 吊 銷 牌 照 和 封 閉

違 規 食 肆 後 六 個 月 內 ， 不 再 就 同 一 處 所 簽 發 食 物 業 牌

照 ， 間 接 督 促 業 主 不 可 容 許 租 戶 佔 用 路 面 營 業 ， 以 期 持

續 改 善 情 況 。 此 外 ， 他 促 請 當 局 修 訂 法 例 ， 堵 塞 法 律 漏

洞 ， 有 效 規 管 霸 佔 公 共 地 方 營 業 的 商 戶 。  

 

9 2 .  涂 謹 申 議 員 表 示 ， 警 務 處 的 主 要 職 責 是 維 護 法 紀 ，

並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支 援 其 他 執 法 部 門 的 工 作 。  

 

9 3 .  關 秀 玲 議 員 建 議 部 門 除 對 違 規 食 肆 負 責 人 採 取 執 法

行 動 外 ， 亦 應 發 信 告 知 業 主 其 租 戶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

情 況 。  

 

9 4 .  李 家 驥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律 政 司 在 2 0 0 3 年 應 食 環 署 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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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 ， 回 覆 攝 影 者 不 屬 於 小 販 ， 故 此 食 環 署 不 能 把 攝 影 者

視 作 無 牌 小 販 ， 予 以 檢 控 。 不 過 ， 如 街 頭 攝 影 者 引 致 街

道 阻 塞 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可 根 據《 簡 易 程 序 治 罪 條 例 》第 4 A

條 對 其 提 出 檢 控 。  

 

9 5 .  李 家 驥 先 生 續 稱 ， 他 備 悉 委 員 希 望 食 環 署 在 油 尖 旺

區 成 立 特 遣 隊 ， 但 他 重 申 特 遣 隊 計 劃 是 一 項 先 導 計 劃 ，

以 試 點 形 式 在 荃 灣 區 推 行 。 食 環 署 會 檢 討 該 計 劃 的 成

效 ， 若 效 果 顯 著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增 撥 資 源 ， 在 不 同 地 區 成

立 更 多 特 遣 隊 。 至 於 行 人 專 區 的 管 理 問 題 ， 他 期 望 相 關

部 門 緊 密 聯 繫 配 合 ， 積 極 跟 進 有 關 情 況 。  

 

(莊 永 燦 議 員 、 孔 昭 華 議 員 及 委 員 呂 榮 光 先 生 於 下 午 5 時

3 0 分 退 席 。 )  

 

9 6 .  黃 錦 華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食 環 署 如 就 違 規 食 肆 向 法 庭 申

請 封 閉 令 ， 業 主 會 獲 發 信 通 知 。  

 

9 7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， 行 人 專 區 亦 有 人 佔 用 路 面 ， 擺 檔

提 供 玄 學 服 務 ， 他 欲 知 部 門 會 否 對 此 類 人 士 採 取 檢 控 行

動 。  

 

9 8 .  李 家 驥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有 關 在 行 人 專 區 提 供 玄 學 服 務

的 問 題 ， 食 環 署 人 員 在 搜 證 和 執 法 時 遇 到 一 定 的 困 難 。

現 時 署 方 人 員 會 勸 喻 在 場 人 士 停 止 提 供 玄 學 服 務 ， 如 有

需 要 ， 食 環 署 會 尋 求 警 方 支 援 ，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9 9 .  麥 澄 宇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旺 角 警 區 約 在 一 年 前 成 立 了 街

道 管 理 隊 ， 積 極 跟 進 商 戶 違 法 佔 用 路 面 造 成 環 境 滋 擾 的

情 況 。 他 續 稱 如 有 市 民 向 警 方 提 出 有 關 投 訴 ， 投 訴 人 的

資 料 將 會 保 密 ， 不 會 對 外 公 開 。  

 

1 0 0 .  劉 柏 祺 議 員 再 次 詢 問 ， 環 保 署 會 否 就 大 角 咀 區 五 金

店 長 期 非 法 佔 用 行 人 路 營 業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1 0 1 .  楊 泉 清 先 生 回 應 ， 環 保 署 會 把 五 金 店 長 期 阻 街 問 題

轉 交 地 政 總 署 及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 

1 0 2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總 結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去 信

食 環 署 署 長 ， 要 求 食 環 署 在 油 尖 旺 區 成 立 特 遣 隊 ， 加 強

在 區 內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黑 點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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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 後 補 註 ：  主 席 已 於 2 0 1 3 年 6 月 2 0 日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致

函 食 環 署 署 長 (附 件 八 )， 轉 達 委 員 的 訴 求 。 )  

 

 

議 項 八 ：  凱 帆 軒 浪 澄 灣 及 學 校 附 近 的 公 園 土 地 下 之 渠 道

清 理 問 題  

(油尖旺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 22/2013 號文件 )  

 

1 0 3 . 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( 附 件 九 ) 已

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參 與 討 論 的 政 府

部 門 代 表 ：  

 

( i )  渠 務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九 龍 及 新 界 南 3 李 百 存 先 生

和 工 程 師 /九 龍 7 林 偉 華 先 生 ；  

( i i ) 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黎 家 賢 先 生 ；  

( i i i )  環 保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區 域 東 ) 1 楊 泉 清 先

生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地 政 總 署 總 產 業 主 任 /九 龍 陸 國 寶 先 生 和 首 席 產

業 主 任 /九 龍 西 (南 )陳 海 星 先 生 。  

 

1 0 4 .  涂 謹 申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請 相 關 部 門 報 告 大 角

咀 海 輝 道 與 海 帆 道 交 界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的 進 度 ， 並 要 求 部

門 致 力 改 善 凱 帆 軒 及 浪 澄 灣 一 帶 地 下 渠 道 的 氣 味 及 水 質

問 題 。  

 

1 0 5 .  黎 家 賢 先 生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曾 就 上 述 休 憩 用 地 的 發 展

範 圍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並 完 成 初 步 設 計 圖 。 待

建 築 署 深 化 有 關 設 計 後 ， 康 文 署 會 再 就 該 用 地 的 發 展 計

劃 諮 詢 區 議 會 ， 隨 後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撥 款 展 開 工 程 。  

 

1 0 6 .  陳 海 星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地 政 總 署 已 於 2 0 0 9 年 3 月 把 海

輝 道 與 海 帆 道 交 界 休 憩 用 地 撥 予 康 交 署 興 建 公 園 。 在 完

成 正 式 移 交 程 序 前 ， 該 幅 土 地 仍 由 地 政 總 署 負 責 管 理 。

他 補 充 該 撥 地 條 款 已 附 帶 渠 務 專 用 範 圍 ， 以 便 渠 務 署 日

後 進 行 渠 務 工 程 。  

 

1 0 7 .  涂 謹 申 議 員 欲 知 深 化 設 計 工 作 及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撥 款

的 程 序 何 時 完 成 。 他 並 查 詢 部 門 是 否 已 訂 出 解 決 工 程 技

術 困 難 的 方 案 。  

-----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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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8 .  黎 家 賢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康 文 署 會 就 上 述 用 地 的 發 展 與

建 築 署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並 促 請 建 築 署 盡 快 完 成 深 化 設 計

的 工 作 。  

 

1 0 9 .  涂 謹 申 議 員 欲 知 渠 務 署 清 理 凱 帆 軒 及 浪 澄 灣 一 帶 地

下 渠 道 的 時 間 表 。  

 

1 1 0 .  李 百 存 先 生 回 應 ， 渠 務 署 約 需 四 至 五 個 月 時 間 清 理

上 址 的 地 下 渠 道 。 他 表 示 渠 務 署 原 訂 於 本 年 7 月 清 理 有 關

渠 道 ， 但 有 浪 澄 灣 居 民 反 映 延 至 9 月 施 工 會 較 為 合 適 。  

 

1 1 1 .  涂 謹 申 議 員 補 充 大 部 分 浪 澄 灣 居 民 均 贊 同 渠 務 署 在

9 月 才 展 開 清 理 渠 道 工 程 。  

 

1 1 2 .  餘 無 別 事 ， 陳 偉 強 副 主 席 宣 布 散 會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

時 4 3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 0 1 3 年 7 月 11 日 下 午 2 時

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
 
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3 年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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